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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福建理工大学采购结果投诉处理流程

质疑供应商对质疑答复不满意，向财政部门或其他监督管理部门提起投诉的。

投诉和答复资料存档。

资产管理处受理投诉，5 个工作日内（或主管部门限定时限）。

组织代理机构、采购单位调查取证，提交初步答复意见。

采购代理机构或资产管理处书面回复财政部门或其他监督管理部门。

资产管理处复核答复方案。

1.投诉不成立，或者成立对中标、成交结果无影响，继续开展

采购活动。

2.投诉成立，按财政部门或其他监督管理部门或校政府采购工

作领导小组意见，另行确定供应商或重新开展采购。

答复投诉成立，影响
或可能影响中标、成
交结果。

投诉不成立，或者成立但未对中
标、成交结果构成影响。

回复方案按以下程序审定：

（一）300 万元以下项目，由采

购代理机构、采购单位、资产管

理处审定。并报分管校领导审批。

（二）300 万元以上，由校政府

采购工作领导小组审定。

校政府采购工作领

导小组审定（与已

审定的质疑答复方

案一致的无需再

审）。


